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

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

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TCL

集团 股票代码

0001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屠树毅 王建勋

电话

0755-33968898 0755-33313811

传真

0755-33313819 0755-33313819

电子信箱

ir@tcl.com ir@tcl.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

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元）

39,062,059,883.00 29,712,649,485.00 3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7,373,728.00 282,695,926.00 12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61,780,442.00 -86,456,196.00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71,705,909.00 1,502,926,922.00 150.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4 0.0334 121.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38 0.0333 121.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07% 2.45%

增加

2.6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总资产（元）

82,561,254,429.00 79,744,795,037.00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96,025,172.00 11,746,295,610.00 6.38%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73,30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惠州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9.77% 830,572,858 173,439,308

李东生 境内自然人

6.02% 511,570,300 383,677,725

质押

191,000,000

注

上海兴胜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8% 142,433,200 0

中国农业银行

－

景

顺长城内需增长贰

号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 110,810,262 0

中国民生银行

－

银

华深证

100

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102,835,105 0

中国银行

－

易方达

深证

1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94,435,899 0

中国建设银行

－

交

银施罗德蓝筹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80,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

融

通深证

1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78,378,828 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德盛精选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75,0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

－

景

顺长城内需增长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72,017,8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

、未知上述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

、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国

有法人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注

2013

年

8

月

8

日，李东生先生质押本公司股票

181,000,000

股。截至披露日，

李东生先生已质押本公司的股票数量为

372,000,000

股。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0.62 亿元， 同比增长 31.47%； 实现净利润

10.66亿元，同比增长 122.20%，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7亿元，同比

增长 121.93%。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在报告期内增加了 7.50亿

元，同比增长 6.38%。

公司业绩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如下：（一）华星光电上半年实现了满产满

销，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加强成本控制、提高生产效率和完善产品结构，实现了经营

性盈利的同比大幅提高，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8.92亿元。（二）通讯业务在第二季

度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多媒体业务致力推进产品竞争力提升、渠道拓展和品牌建设工

作，实现液晶电视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20.7%，全球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但受到“节能

产品惠民工程”补贴政策影响，国内市场中小尺寸产品比重相对较大，新品导入进

度不如预期，以及政策退出后的液晶电视销量同比下滑，使得多媒体业务的盈利能

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通讯业务前期的研发平台搭建和产品力提升已初见成效，二

季度于全球推出的中端智能手机产品市场反应良好， 自 5月份销售量突破 100万

台以来，销量持续提升，成功实现单季扭亏为盈。

公司已于 5月与深超公司签订收购其所持华星光电 30%股权的协议， 有利于

进一步加强公司的一体化整合能力，增强整体竞争力，保证公司液晶产业链的可持

续发展。 根据合同规定：标的产权对应的华星光电自 2012年 12月 31日（不含当

日）至标的产权过户之日（不含当日）期间的损益由本公司享有和承担。 该标的产

权对应的华星光电 2013年上半年的收益金额约 2.68亿元，将于股权收购完成时拟

计入本公司资本公积，公司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包含上述金额。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贯彻基于“提升工业能力和技术能力，坚持全球化运营

能力” 的战略，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整体竞争力得到有效增强。 公司管理层对

2013�年下半年的经营形势持乐观态度。

二、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1、公司主要产业的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产业 主营收入 主营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变化

主营业务成本

同比变化

毛利率增减

多媒体电子产业

1,602,246 1,341,461 16.28% 20.27% 22.07% -1.23%

移动通讯产业

512,302 383,758 25.09% 23.97% 25.48% -0.90%

华星光电

681,751 579,937 14.9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家电产业

574,614 469,330 18.32% 23.86% 23.09% 0.51%

翰林汇

570,550 547,074 4.11% -4.30% -4.18% -0.13%

2、按地区划分的营业收入

单位：万元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份

销售额 比重 销售额 比重

中国内地

2,276,668 59.72% 1,819,396 62.03%

香港及海外

1,535,679 40.28% 1,113,910 37.97%

合计

3,812,347 100% 2,933,306 100%

三、主营业务分析

公司业务产业架构为“4+6” ，4�个核心产业为 TCL�多媒体、TCL�通讯、TCL�

家电集团和华星光电，6 个其他业务单位为系统科技事业本部、泰科立集团、新兴

业务群、投资业务群、翰林汇公司和房地产公司。

多媒体电子产业

DisplaySearch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球液晶电视销量温和增长，其中，中国市场

受“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拉动，销量同比增长 18.4%，海外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1.2%。

报告期内，TCL多媒体实现液晶电视销量 781.8万台，同比增长 20.7%。 其中 TCL

多媒体国内销量增长 36%，海外销量增长 4.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TCL多媒体液晶彩电产品按技术功能和市场区域构成（单位：万台）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同比变化

(%)

LCD

电视机

781.8 647.7 20.7

其中：

LED

背光液晶电视机

732.8 430.7 70.1

智能电视

113.8 32.4 251.5

3D

电视

133.5 59.2 125.5

-

中国市场

454.2 333.8 36.0

-

海外市场

327.6 313.9 4.4

受“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影响，公司中小尺寸电视机销售较好，销量比重相对

较大，加上新产品导入进度不如预期，导致销售毛利率下跌，影响了多媒体业务的

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多媒体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60.22亿元（180.77亿港元

注 1

），同

比增长 20.27%（以港元计增长 22.4%

注 1

）；实现净利润 2.07亿元（2.54亿港元

注 1

），

按同口径计算同比下滑 13.75%（以港元计下滑 12.41%

注 1 注 2

）。

注

1

括号内会计数据系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确认。

注

2

2012

年半年度

TCL

多媒体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编制的报表净利润约

4.34

亿港元（约合人民币

3.56

亿元），其中包含

TCL

多媒体发行股份收购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

TCL

光电科技（惠州）有限公司股权而产生的一次性收益约

1.44

亿港元（约

合人民币

1.16

亿元）。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上述股权交易属于

"

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

"

，合并过程中产生的价差直接计入资本公积。剔除上述资产性收益，

TCL

多媒体去年同期净利润约

2.9

亿港元（约合人民币

2.4

亿元）。

为更好应对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TCL多媒体加大研发投入， 将具有

前瞻性的产品技术与科技创新结合，提前布局中高端市场。 同时，公司启动全新品

牌和产品战略，“年轻化、时尚化、国际化” 的品牌形象全面升级，“火球计划” 和

“V计划”已推出了 30个系列 85款新品，为 3D、智能电视以及超高清（4K2K）产

品的竞争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和市场基础。

随着节能惠民补贴政策结束，以及 IT企业纷纷进军电视机行业，市场竞争渐

趋激烈。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电视机更新换代的需求，将继续支持

中国 LCD电视机市场的发展。 3D、智能、超高清及大尺寸等新产品、新技术和新趋

势的涌现，也将为行业增长带来新的驱动力。 TCL多媒体将贯彻以“速度与效率”

为核心的发展策略，持续深化“全云战略” ，通过产品创新、成本优化、销售渠道强

化和品牌建设、提高高端产品销售占比以及发挥垂直整合一体化的优势，进一步提

高产品销量及盈利能力。 公司保持预期年度销量目标不变。

TCL多媒体已完成对其 AV业务的分拆， 该业务主体通力电子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通力电子” ，交易代码：1249.HK）于 2013年 8 月 14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独立上市。 报告期内，通力电子实现销售收入 15.44亿元（19.21亿港

元

注 1

），同比增长 16.5%（以港元计增长 16.5%

注 1

）；实现净利润 0.50 亿元（0.62 亿

港元

注 1

），同比增长 29.2%（以港元计增长 29.2%

注 1

）。

移动通讯产业

国际数据公司 IDC预计，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到 9.56亿部，增长

32.7%，占全球手机出货量的 52.2%，其中中国区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到 3.0亿部，同

比增长 44.0%，占中国区整机手机出货量的 78.9%。

公司对智能手机研发和市场的持续投入已初见成效， 智能手机销量占比持续

提升。 TCL通讯上半年共推出 25款新产品，其中 12款智能手机，多款中端智能手

机型号已获得了市场的好评，出货量稳定增长。 受此拉动，公司上半年手机平均售

价从 2012年同期的 35美元提升至 40美元。

公司积极加强全球销售渠道建设。 公司在巩固和加强与国内外运营商合作的

基础上，通过公开市场产品投放提升品牌影响力，并与京东等电商平台开展战略合

作，营销网络不断完善。 为抓住中国区市场智能手机高速增长的发展机遇，公司对

中国区的销售渠道和销售队伍进行了重组。

TCL通讯产品按区域销售构成（单位：万台）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变化

(%)

-

中国市场

242.2 283.5 -14.6

-

海外市场

1,821.0 1,577.9 15.4

合计

2,063.2 1,861.4 10.8

其中 智能手机

470.1 220.4 113.3

报告期内，通讯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51.23 亿元（64.07 亿港元

注 1

），同比增长

23.97%（以港元计增长 25.79%

注 1

），亏损 1.66亿元（2.07亿港元

注 1

）。 其中，一季度

是传统的淡季，公司也正处于产品切换阶段，单季亏损 1.99亿元（2.46亿港元

注 1

）；

受益于公司第一波具有竞争力的中端智能手机产品在全球推出， 二季度公司实现

盈利 3,299万元（3,935万港元

注 1

），毛利率为 26.3%，较一季度的 23.16%明显提升。

注

1

括号内会计数据系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确认。

TCL 通讯将继续推行“产品技术提升” 策略，下半年加强中端智能手机的开

发，将推出更多具备全高清屏幕及 LTE制式的产品。 同时，公司将积极提升品牌定

位，拓展国内外市场，密切与电商的合作，加大在中国区的产品推广力度。TCL通讯

有信心完成全年收入增长 25%的目标。 公司已制定产品研发和品牌推广计划，并将

采取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进一步改善下半年的盈利能力。

家电集团

报告期内，TCL家电集团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产品结构升级，并继续加强

与集团其他产业协同，不断提升渠道质量和覆盖范围，增强电商渠道推广力度，有

效的拉动了产品销量的持续增长，共实现销售收入 57.46亿元，同比增长 23.86%。

单位：台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变化

(%)

空调

2,909,783 2,286,167 27.3%

冰箱

687,602 559,289 22.9%

洗衣机

522,770 405,068 29.1%

报告期内，公司空调业务以“销售上量、规模提升” 为目标，加强技术创新，完

善变频空调产品线，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 公司本年度已推出五大系列产品，以增

强产品竞争力；同时聚焦重点区域销售，积极与战略 OEM 客户合作，有效地扩大

了市场份额。在冰洗业务方面，公司通过组织新品发布会，强化客户开发，实现了销

量持续提升。并在 4月份启动了 TCL冰洗基地及冰洗研究院的建设，以提升制造、

研发和创新能力。

公司将在空调业务方面继续加强技术创新，增强制造和供应链管理能力，提升变

频空调等高端产品的比重，持续拓展市场渠道。 在冰洗业务方面，公司将通过提升产

品制造能力，改善产品品质，开拓市场渠道，进一步提高冰箱、洗衣机产品的竞争力。

华星光电

今年上半年， 液晶面板产业处于销售的相对淡季， 而行业开工率处于较高水

平，同时受国内节能补贴政策退出因素影响，液晶电视面板价格出现下滑；受益于

原材料成本下降和企业生产效率提升，面板行业实现了较好的盈利水平。液晶电视

大尺寸化的趋势仍在延续，超高清（4K2K）新产品的推出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动

力。

报告期内,华星光电实现销售收入 68.18亿元，净利润 8.92亿元，其中经营性盈

利 7.45亿元。

华星光电上半年实现满产运营，共投产玻璃基板 64.72万张，销售液晶面板和

模组产品合计 1,015.01万片， 已成为本土最大、 全球第 5大的液晶电视面板供应

商。 公司下半年还将继续实施产能提升计划，进一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目前，32吋产品仍为公司主销产品，但 28吋、46吋、48吋、55吋全高清以及 55吋

超高清产品的销售比重快速上升，并且产品质量稳定，获得国内外主流客户的认可。

华星光电团队稳定，产品技术研发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对华星光电核心

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团队实施了股权激励，建立起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架构，

并在稳定和继续招聘国际团队员工的同时，着力培养本土技术人员，开展“长板

凳”人才梯队建设及“明星”系列人才培养计划，产品设计研发能力持续提升。 截

至 2013年 6月 30日，华星光电共申请专利 2,179项。 华星研发中心 4.5代 FPD研

发试验线相关设备建置完成,� OLED�蒸镀机台装置完成,开始调机试产，已成功点

亮 31吋Oxide� OLED

注 1

� R/G/B�元件和 32吋 IGZO

注 2

� LCD产品， 在 GOA

注 3

项目、Cu制程

注 4

项目和 P-Gamma

注 5

�自动调整系统项目上也取得较大进展。

注

1

OLED

，即有机发光二极管（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具有自发光的

特性，可以降低功耗，提升分辨率，并使面板更薄型化。

注

2

IGZO

英文全称是

indium gallium zinc oxide

，是金属氧化物

(Oxide)

面板技

术的一种，可以降低功耗，提升分辨率，并使面板更薄型化。

注

3

GOA

的英文全称是

Gate Driver on Array

。

GOA

技术的应用可减少制作程

序、降低产品成本、提高面板的高集成度、使面板更薄型化。

注

4

铜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其迁移

(Electro-migration)

能力优于铝的特性，玻璃

基板上的铝制半导体线路改 为铜制半导体线路以提高散热，有低电阻、低延迟的

优点，还可以让面板电路设计更密集，生产速度也更快。

注

5

P-Gamma

即

Programmable Gamma

系统

,

主要通过

light sensor

自动量测

与

p-gamma IC

自动

programming

之算法设计

,

完成

LCM

的

Gamma

自动调整

,

解

决

LCM

因为制程漂移造成的

Gamma

漂移的问题

.

其主要作用是通过

P-Gamma

保证产品的

Gamma

都在规格值之内。

2013年 6月 14日，华星光电收到深超公司发来的《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关于华星光电委托贷款豁免事宜的通知》，深超公司同意豁免华星光电 51.01

亿元的债务。该项补助在华星光电相关资产的剩余折旧年限内平均分配计入损益，

以抵消最初几年的折旧率高于国际行业平均水平给公司运营带来的不利影响，预

计 2013年将增加华星光电收益约 3.80亿元。

华星光电运营管理能力持续提升。 设备稼动率和产品综合良率居同行业较高

水平，其中 55吋超高清（4K2K）产品良率业界领先；库存周转、现金周转等指标也

名列业内前茅。华星光电通过优化机种设计和工艺流程，导入关键部品的第二供应

商及部分国产化，降低生产物料损耗等方式，在面板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保证了较高

的盈利能力。

华星光电将继续围绕“建立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产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

和运营管理体系” 的目标，不断优化运营体系，提高生产运营效率，增加大尺寸产

品比例。 管理层仍对华星光电 2013年运营持乐观的态度，在 46吋、48吋、55吋大

尺寸产品比例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将全年液晶面板和模组产品销量提升至 1,900万

片。

系统科技业务主要从事商用显示、电子商务、照明等业务，报告期内，整体实现

销售收入 22.79亿元。其中，商用显示、电子商务业务快速发展。 商用显示借助公司

产业链资源优势，丰富产品线，积极拓展行业代理商和行业客户，加快对市场的响

应速度， 已发展成为软件系统 + 硬件产品 + 网络运营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 在电子商务方面，公司利用集团强大的产品资源整合，加大与京东、淘宝、以及

电购渠道的合作力度，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促进平台核心竞争力的转型，加强运营

能力、物流能力、供应链整合能力建设，积极推动电子商务业务快速健康发展。

泰科立集团主要经营小型显示模组、高频头、聚合物锂电池、电路板、WIFI 产

品、大钣金件、精密五金件以及智能遥控器、3D 眼镜等产品业务，产品形态覆盖了

手机及液晶电视产业链大部分部品和附件需求，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13.86 亿

元，同比增长 27.31%。期内公司围绕“持续改善，专业专注，协同突破”的工作主题，

不断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持续调整产品结构，聚焦品牌客户，积极开拓市场，有效

提升了公司竞争力。

新兴业务群主要包括教育网业务、医疗电子业务和环保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

在巩固学历教育业务和孔子学院支持服务业务的同时，加强了职业教育业务拓展。

目前已经形成了职业培训、企业培训、国培等多种商业模式，并计划利用“国培计

划” 、“奥鹏幼儿教育” 、“民政部培训项目” 、“深圳总工会培训项目” 及“心理健

康辅导员”等项目完成职业培训的全国布局。 医疗电子业务在产品自主研发和产

品战略合作方面均取得了进展，产品线进一步拓展。环保业务主要致力于电子拆解

和固废处理业务，在国家多项政策支持下，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保持增长。

投资业务群以 TCL创投公司为项目管理主体，通过合作组建投资基金的方式

进行资金的管理与运用。报告期内，TCL创投完成投资项目 6个， 实现 1个项目上

市，2个项目部分退出，获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

翰林汇公司主要从事 IT产品分销和零售店面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四六级

市场销售渠道拓展顺利，零售业务框架也逐步完善，实现销售收入 57.06亿元。未来

公司将持续提升零售店面的盈利能力、加强电商渠道合作和四六级市场的拓展，保

持公司整体的良性运营。

房地产公司以客户和市场为先导，以流动性为经营策略，按计划推进项目建设

与销售工作，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2亿元。 同时，公司持续改革运营管理机制，

加强成本管控，逐步提升盈利能力。在城镇化的政策背景下，公司将抓住商机，继续

通过打造运营能力、产业协同能力和创新能力，布局成熟区域，保持稳健发展。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TCL 集团是全球少数同时拥有多媒体、 移动通讯及液晶面板业务的企业之

一，公司将通过资源整合，充分发挥 TCL多媒体、TCL通讯、华星光电在产品、研发

和管理等多方面的协同效应，积极寻求在智能化产品、云计算和网络化技术应用、

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新型显示技术等方面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不断加强技术创新

的力度和厚度，以提升公司以及 TCL品牌在国际消费电子产业的整体竞争优势。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3年 1-6月与 2012年相比，新增合并子公司 10家，减少合并单位 2家。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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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于 2013年 7月 31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13年 8

月 15日在深圳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9人，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9人。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 2013年半年度坏账核销的议案》

本公司 2013年上半年拟核销坏账 102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核销 92 万元，其

他应收款核销 10万元。 由于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此项核销不影响公司利润。

此项坏账准备的核销，不意味放弃债权，公司将通过对债务人的影响和多渠道

的努力，尽量争取有所回收，且公司在财务部门设有专门登记簿予以记载，按时催

收以保证诉讼时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3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2013 年半年度报

告》及《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过认真自查、逐项论证，

本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或“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00,000 万股（含 100,000

万股），其中，公司股东、董事长李东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拟以不超过 3亿元（含

3亿元）的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拟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深圳市深

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超公司” ）所持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星光电” ）30亿元注册资本出资额所对应的股权，以及补充流动资

金。

本次发行方案已经董事会逐项审议通过，详细如下：

（一）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二） 发行股票的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发行。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

会决议公告后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结束之前， 若监管机构对非公开发行股票认

购对象数量的上限进行调整， 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数量上限相应调整为

届时监管机构规定的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数量上限）， 包括境内注册的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认购）、财务公司、保险

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公司股东、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后提交认

购意向书的投资者及其他合格投资者等。其中公司股东、董事长李东生先生作为战

略投资者参与认购，认购金额不超过 3亿元（含 3亿元）。 最终发行对象在公司取

得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根据发行对象申

报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四）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2.01元 /股。

说明：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

总量。

本次发行的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

据参与询价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李东生先生不

参与市场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

格相同。

若本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五） 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00,000万股（含 100,000万股），其中，公司

股东李东生先生拟以不超过 3亿元（含 3亿元）的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该上限范围内，具体发行数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视发行时市场情况等

因素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本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

行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六） 锁定期

李东生先生本次认购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特

定对象本次认购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七）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八）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亿元，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收购深超公司持有的华星光电

30

亿元注册资本出资

额所对应的股权

318,153.42

万元

154,076.71

万元

2

补充流动资金

45,900.00

万元

45,900.00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99,976.71

万元

2013年 3月 1日，深超公司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华

星光电 30 亿元注册资本出资额所对应的股权 （占当时华星光电注册资本的

30%）。 公司于 2013年 3月 28日向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提交了《受让申请书》，参

与竞购上述标的股权并成为最终的受让方， 标的股权所对应的交易价格为 318,

153.42万元人民币。

目前，TCL集团已与深超公司签署《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合同》。 目前，公司已

向深超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164,076.71万元， 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154,076.71 万元

将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支付。 根据协议约定， 全部转让价款支付完毕

后，华星光电方可办理本次转让的工商登记，届时本次收购正式完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除用于上述收购外，剩余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

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

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

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 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

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九）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方式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十） 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

月。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本次发行方案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并以中国证监会最后核准的

方案为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发行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切实可行，募集资金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有助于实现公司

现实及长远发展的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

析的议案》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发行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切实可行，募集资金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有助于实现公司

现实及长远发展的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

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审计、评估事项的议案》

就公司拟以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深超公司所持华星光电 30 亿元注册

资本出资额所对应的股权事项， 公司聘请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星光电近一年

及一期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聘请了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以 2012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华星光电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

目前，该等机构已完成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3]第 607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华星光电

净资产评估值为 1,070,212.30万元。 由以上评估结果来看，公司以 318,153.42万元

收购该等华星光电 30亿元注册资本出资额所对应的股权，定价科学，合理。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 除业务关

系外，其与公司及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各方均无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 中联资

产在本项目的评估过程中资产评估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对涉及评估

的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核实；评估方法选用恰当，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影响资

产评估价值的因素考虑周全；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工作未受任何人为干

预并独立进行。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顺利实施本次发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如下：

1、按照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在股东大会决议的范围内，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

决定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发行价格、发行时间、申购方法等

有关事项；

2、聘请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发行及股权认购有关的一切

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保荐协议、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等；

3、如遇国家或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

场条件发生变化，董事会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发行相关

事宜；

4、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发行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实施但会对本

公司带来不利的后果，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对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5、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的范围内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6、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的范围内对包

括本次发行的申报材料、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等相关文件进行调整；

7、根据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数量情况，结合当时公司自身资金状况以及项

目情况等因素，在不改变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拟投入具体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

金额进行调整；

8、本次发行完成后，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事宜；

9、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宜；

10、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李东生先生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 2013年 8月 15日与李东生先生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协议》，李东生先生同意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认购金额不超过 3亿元

（含 3亿元）。李东生先生承诺不参与市场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认

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相同。 李东生先生承诺按本公司本次发行股票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支付认购款并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公司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

该项交易公平、公正、公开，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惠州市航道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

该项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详情见与本决

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为惠州市航道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杨小鹏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 审议并通过《关于向 Petro� AP� Company� Limited 增资的关联交易议

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

该项交易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公司新业务的发展，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

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向 Petro� AP� Company� Limited增资的关联交易公

告》。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屠树毅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请辞去董事会秘书

职位，经公司与屠树毅先生协商，屠树毅先生将在 2013年 9月 15日正式离职。

经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现提议聘任黎明

先生（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审核无异

议。

黎明先生任期从 2013年 9月 16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二零一

四年六月二十日）。 本次董事会批准日至 2013年 9月 15日期间仍由原董事会秘

书屠树毅先生行使董秘职责。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黎明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

资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7条、第 149条规定的情况，也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3.2.4条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黎明先

生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必备的专业知识、经验并持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四、 审议并通过《关于通知召开本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13年 9月 2日在深圳 TCL大厦 B座 19楼召开本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

以下议案：

1、关于为惠州市航道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子议案需逐项审议）

4.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4.2�发行方式

4.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4.4�发行数量

4.5�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4.6�锁定期

4.7�上市地点

4.8�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4.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方式

4.10�发行决议有效期

5、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6、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7、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8、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审计、评估事项的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0、关于向李东生先生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议案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TCL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15日

附：黎明先生简历

黎明先生，1967年 1月生，1997年 4月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研究生毕业，

获硕士学位。 曾任职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西南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2004年 2月至 2010年 12月，在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历任金融

事业部总经理、战略与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 2011年 1月加入本集团至

今任副总裁。

截至 2013年 8月 15日，黎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本公司股票期权 1,

714,320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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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 2013年 7月 31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13年 8月 15日上

午 8:30在深圳市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参与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人。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以全票（3票）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本公司 2013年半年度坏账核销的议案；

本公司 2013年上半年拟核销坏账 102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核销 92 万元，其

他应收款核销 10万元。由于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此项核销不影响公司利润。此项

坏账准备的核销，不意味放弃债权，公司将通过对债务人的影响和多渠道的努力，

尽量争取有所回收，且公司在财务部门设有专门登记簿予以记载，按时催收以保证

诉讼时效。

2.�本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68 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规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3年修订）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公司编制的

2013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反映了公司 2013 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201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

审议的人员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公司近日收到监事张东华先生的辞职申请， 张东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向监

事会申请辞去股东代表监事的职务。 因张东华监事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

监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张东华先生将继续履行作为公司监事的职责。 公司监事会

对张东华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障监事会的正常运行，经公司股东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推荐，拟选举

刘斌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8月 15日

附：刘斌先生个人简历

刘斌先生，1970年 2月出生，本科，中共党员，助理经济师，1992年毕业于华南

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1992年 7月至 1993年 12月，任惠州市外商投资服务总公司

办公室主任；1993年 12月至 1998年 12月， 任惠州经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秘书、总经理助理；1998年 12月至 2003年 6月，任惠州茶叶进出口公司经理；2003

年 6月至 2010年 6月；任惠州经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10年 6

月至今，任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斌先生目前兼任惠州市丰达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惠州市航道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刘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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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本次

发行的具体发行价格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本次发行股票的核准文件

后，根据参与询价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若公司股

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2、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先生拟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2013年 8月 15日，本公司

与李东生先生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李东生先生作为

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认购，认购金额不超过 3亿元（含 3亿元）。 李东生先生不参

与市场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

相同。 李东生先生目前合计持有 51,157.03 万股公司股票，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6.02%，且李东生先生是公司现任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发行完成后，李东生先生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

不得转让；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独立董事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阅， 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

董事会审议。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在审议相关

议案时，关联董事全部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

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

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在审议相关议

案时，与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应放弃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13年 8月 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以及向董事长李东生先生定向发行股份的议案，关

联董事李东生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发行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发行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

会上回避表决。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李东生先生，身份证号码：442501195707031039，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持

有 51,157.03万股公司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6.02%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下转B5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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